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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1）项目概述

本标准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编制任务，项目计划编号20154195-Q-312，由

应急管理部归口管理，具体编制工作由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主编。

（2）目的意义

供液消防车是战保类消防车的重要类型。随着大型火场对于灭火强度要求的不断提

升，保障火场泡沫液供给的供液消防车也成为我国消防救援队伍急需加强的战保类消防

装备之一。现行的GB7956消防车标准没有对供液消防车产品提出相关的性能要求，对

供液消防车产品的功能性、操作人性化、使用安全性、消防员自身保护等方面也缺乏相

应的规定。制定供液消防车国家标准将为企业生产设计产品、检验部门检验产品、消防

救援队伍选择和使用产品提供依据。

2．主编、参编单位情况

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为本标准的负责起草单位。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成立于1965年，是应急管理部直属的社会公益性的研究机构。全所在聘职工900余人，

事业编制人员212人，技术人员500余人，其中高中级技术人员200余人。应急管理部上

海消防研究所主要承担全国消防救援队伍装备的应用研究，高层建筑、地下工程、石油

化工、能源交通等领域内的消防装备高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

所是中国消防协会消防设备专业委员会、消防车泵装备行业分会挂靠单位。应急管理部

上海消防研究所也是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四、五、十二分技术委员会的挂靠单

位。山东省天河消防车辆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和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任公司（原

武汉汽车改装厂）均为国内主要的供液消防车生产企业，有着丰富的设计制造和生产经

验。

3.起草小组人员组成

序号 姓名 单位 主要工作

1 朱贇 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总体方案论证、协调、汇总、验证试验方案

论证、编写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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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长伟 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调研、验证试验方案论证

3 王志辉 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标准格式、资料的搜集

4 殷建波 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调研、验证试验方案论证

5 肖琦 重庆市消防救援总队 调研、验证试验方案论证

6 毕赢 应急管理部消防救援局 调研、验证试验方案论证

7 张杰 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调研、验证试验方案论证

8 彭嫔嫔 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标准格式、资料的搜集

9 万明 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 调研、验证试验方案论证

10 徐辉
山东省天河消防车辆装备有限

责任公司
验证试验、资料的搜集

11 何磊
湖北三六一一特种装备有限责

任公司（原武汉汽车改装厂）
验证试验、资料的搜集

4．起草工作过程

应急管理部上海消防研究所接受该标准修订任务后，按程序成立了标准修订课题

组，由朱贇担任组长，对标准的制定提出思路及总体布局，由王长伟、王志辉、殷建波、

肖琦、毕赢、张杰、彭嫔嫔、万明、徐辉、何磊等同志担任组员，进行资料的收集及条

款的细化。由于供液消防车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生产极少且没有相关标准，编制小组主要

通过调研国内产品的结构特点、性能参数等，参考了一系列产品相关部件的强制性标准

或安全技术条件，重点结合产品的实际使用特点和服役状况，特别是消防救援队伍的使

用需求，在技术要求上做了一些规定。课题编制组于2016年4月初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

在陕西西安进行了编制组全体会议，对草案稿进行了充分讨论，对标准的要求逐条进行

细化，对无法确定的内容制定了验证方案。会议结束后，编制组又分别对供液消防车整

车、核心部件供液泵进行了相关验证，对验证结果进行了讨论和汇总，最终于2018年4

月底完成了征求意见稿，并发放给了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第四分技术委员会的委

员和相关生产企业共计35份。收到回函并有建议或意见的9份，没有回函的16份。项目

编制组对收到的建议或意见进行了汇总整理，针对提出的问题展开研究，调整了相关条

文内容，于2018年9月完成了送审稿。2018年10月12日，经全国消防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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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分技术委员会长沙年会审核，编制组又对会上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行了逐项讨

论、全盘接受和认真修改。课题组于2019年3月11日在沈阳组织了集中讨论，针对四分

委会议提出的问题进行了验证和调整，于2020年底形成了报批稿提交秘书处，经修改

2021年7月份报批。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1．编制原则

（1）根据国内供液消防车产品的具体情况，力求做到标准的合理性与实用性；

（2）有效推动产品的质量，满足各级消防部的队实战需要，保证产品的适用性；

（3）完全按照GB/T 1.1和国家标准编写示例的要求进行格式和结构编写。

2．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1）由于GB6245中对供泡沫液消防泵定义为工程用消防泵，为与之区分，并与

GB7956.1-2014中的供液消防车的定义术语一致，特在本标准的术语和定义中增加了车载

式供液泵的定义。

（2）为确保供液消防车具备较大保障范围的能力，对供液消防车的油箱容量做了规

定，见4.2.1。

（3）为了避免部分消防车企业设计、生产供液消防车时，供液泵的转速控制器与发

动机匹配性不好，不能实时响应，不能稳定控制发动机转速，提出了本要求，见4.2.2。

（4）为确保供液消防车在自动控制系统阀门失效时能通过手动进行应急控制，提出

了本要求，见4.2.3。

（5）为确保供液消防车具有持续供液的能力，不仅要具备自身向外供液的功能，也

要完善外部向泡沫灭火剂液罐注液的能力，防止出现短板，提出了本要求。同时，根据

送审的意见和建议，本标准将外部的注液能力作为一个可选择项，见4.2.4。

（6）由于火场情况千变万化，为防止泡沫灭火剂罐内注满后溢流，不仅损失大灭火

剂损失，更避免现场因灭火剂流淌造成场地湿滑，危害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提出了本

要求，见4.2.5。

（7）由于泡沫灭火剂种类较多，不少现有的供液消防车产品都会设置2个及以上的

灭火剂罐，为了完善供液消防车的功能，并与消防车实战要求相结合，提出了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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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4.2.6。

（8）由于泡沫灭火剂流到地面上都会非常湿滑，为确保操作人员的人身的安全，着

重提出了本要求，见4.2.7。

（9）为防止泡沫灭火剂罐内注满后，从车顶罐盖溢出，沿车身向下流淌到操作人员

的区域，对操作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危害，提出了本要求，见4.2.8。

（10）为确保供液消防车的操作功能完备，便于操作人员更好的了解车辆的状态并

实施操作，提出了本要求，见4.2.9。

（11）为便于操作人员了解供液消防车的管路布置、运行原理、消防性能，确保操

作更加安全可靠，提出了本要求，见4.2.10。

（12）为便于操作人员了解按钮和开关的功能作用，提出了本要求，见4.2.11。

（13）由于供液消防车车身上有一些高温、高转速的总成和部位，且泡沫灭火剂本

身对操作人员的安全有一些隐患，必须时刻操作人员注意，因此提出了本要求，见4.2.12。

（14）为了便于进行供液消防车供液压力的性能测试，提出了本要求，见4.2.13。

（15）由于供液消防车的泡沫灭火剂罐与泡沫消防车的泡沫液罐在结构、材料等方

面无较大区别，标准中部分引用了泡沫消防车中泡沫液罐的要求。同时，根据送审的意

见和建议，将供液系统中罐体剩液率的要求合并到罐体要求的中去，见4.4。

（16）由于供液消防车的输送物质为具有腐蚀性的泡沫灭火剂，为确认供液系统的

长期质量，故对全部泡沫灭火剂的过流部件的材质提出了必须耐腐蚀的较高要求，见

4.5.1.1。

（17）由于早期供液消防车的车载供液泵的叶轮材质在空转状态下易产生破坏而导

致供液泵损坏，影响正常的作业，根据工作的实际情况，参考GB6245消防泵中供泡沫液

泵的具体要求，特提出了本要求，见4.5.1.2。

（18）由于管路布置对于供液泵的性能有影响，为了使不同的管理布置能满足各种

使用工况，特提出了本要求，见4.5.1.3。

（19）由于向泡沫灭火剂罐内注入泡沫灭火剂时，泡沫灭火剂会与空气混合产生一

定量的发泡，从而影响罐内液位传感器的信号识别，给操作人员了解罐内泡沫灭火剂的

储存量造成偏差，并最终影响向外供液的功能保障，特提出了本要求，见4.5.1.4。

（20）为防止在缺少泡沫灭火剂的状态下，供液泵长时间运转会对自身的叶轮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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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特提出了本要求，见4.5.1.5。

（21）为了使供液消防车有一定的自吸功能，满足各种使用的工况，在参考原来行

业标准《供液消防车通用技术条件》、已检各型号供液消防车的相关数据、消防救援队

伍实战需求，特提出本要求。同时，根据送审的意见和建议，本标准中明确了吸液时间

对应的吸深条件，见4.5.2.1。

（22）为了提升供液消防车的供液保障能力，满足消防救援队伍现代化的作战需要，

根据每辆供液消防车至少同时满足向两辆10000L/min、6%混合比的泡沫消防车供泡沫灭

火剂计算，对供液消防车的额定流量进行了规定，使供液消防车具备一定距离的输送能

力。同时，根据送审的意见和建议，对供液系统额定流量的吸深条件进行了明确，见表1。

（23）为了提升供液消防车的可靠性能，满足消防救援队伍现代化的作战需要，提

出了本要求，见4.5.2.3。

（24）为便于操作人员识别消防管路，在发生异常情况时尽快进行处理，提出了本

要求，见4.5.3.2。

（25）为防止杂质进入供液泵或管路损坏供液系统，特提出了本要求，见4.5.3.3。

（26）由于供液泵多为容积泵，可产生的压力较高，为防止高压损害供液泵及管路，

并考虑供液系统的工作实际，特提出了本要求，见4.5.3.4。

（27）为提升供液管路的联接强度和性能，参考消防水力管路的密封和耐压要求，

提出了本要求，见4.5.3.5。

（28）根据目前供液消防车的空间布置、器材配备，并结合消防救援队伍的实际需

要，提出了本要求，见表2。

三、与法律法规及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1. 与法律法规及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要求与现行的汽车标准、消防产品标准要求相容，与消防产品有关管理规

定、消防车认证规则等国家法律、法规没有冲突。

2.配套推荐性标准的制定情况

本标准已覆盖供液消防车产品各方面技术要求的内容，无其他配套推荐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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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对比分析

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地区均未制定供液消防车的相关标准。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和依据

编制组分别对供液泵的空运转10分钟性能、吸液与吸水的轴功率差异、消泡装置效

果等进行了验证，主要试验的验证结果及结论参见表1、表2。

表1 供液泵的空运转10分钟性能验证结果及结论

生产企业 供液泵运转工况 验证结果 与标准规定比较

国内厂家1 0.4MPa/20L/s（额定工况） 空运转10分钟工作正常 达到

国内厂家2 0.6MPa/10L/s（额定工况） 空运转10分钟工作正常 达到

国内厂家3 0.3MPa/30L/s（额定工况） 空运转10分钟转子表面损坏 未达到

表2 吸液与吸水的轴功率差异验证试验及结论

供液泵工况

（MPa/L/s）

吸水时轴功率（kW） 吸液时轴功率（kW）

结论
合成泡沫

液

蛋白泡沫

液

合成泡沫

液

蛋白泡沫

液

1.2/12.2 31.6 31.7 31.0 31.1 吸液时轴功率比吸水

时轴功率更小，泡沫

液对泵的转子起润滑

作用，输入功率要求

反而更小

0.8/12.7 23.7 23.6 23.2 23.2

0.4/14.0 12.8 12.8 12.5 12.6

备注：采用市场上任意购买的2种泡沫液。

部分已定型的供液消防车上装备了消泡装置，通过泡沫液的罐内循环方式观察验证，

能实现不起泡、消泡的功能。

六、强制性标准实施过渡期建议

本标准实施后，生产企业可能需对原有产品在消防专用装置的布置和控制方面进行

技术改造和升级，建议在标准发布实施后，给予6个月的过渡期。

七、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有关政策措施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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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经课题组调研，供液消防车产品目前均为我内生产企业生产，未见国外同类产品。

是否对外通报建议按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有关规定执行即可。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产品、过程或服务的目录

本标准适用于各类供液消防车，因此涉及在我国生产及流通领域的各类供液消防车

产品。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的颁布实施，将为该类产品的生产和检测提供依据，并对消防救援队伍供液

消防车的采购、验收、配备提供指导，使其在队伍中充分发挥其作用，保障国家和人民

生命财产安全，具有极大的社会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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